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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18、200018   证券简称：神州长城、神州B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04 

 

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《关于设立神州安杰医疗产业投资基金之框架合作协议》公   

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 

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北京安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杰资产”）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签署了《关于设立神州安杰

医疗产业投资基金之框架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框架合作协议》”），上述事项

详见公司 2016 年 1 月 18 日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、《香港商报》及巨潮资讯网站

(www.cninfo.com.cn)上的《关于与北京安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设立神

州安杰医疗产业投资基金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07）。 

一、终止《框架合作协议》签署情况 

  2017 年 2 月 10 日，公司与安杰资产签署了《<关于设立神州安杰医疗产业

投资基金之框架合作协议>之终止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终止协议》”），该《终止协

议》签署后，原《框架合作协议》不再执行。 

  二、终止《框架合作协议》的原因 

《框架合作协议》签署后，拟设立神州安杰医疗产业投资基金，以推动公司

医疗业务的发展，进而为公司医院 PPP 项目的中标及实施提供支持。《框架合作

协议》签订一年以来，上述基金一直未成立。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管理能力、控

制资金使用风险，公司向协议对方提出拟终止《框架合作协议》，不再设立神州

安杰医疗产业投资基金，协议对方对此表示认可。 

    三、终止《框架合作协议》对公司的影响 

  《框架合作协议》仅为协议双方的合作意向，并未实质性实施和履行，终止

《框架合作协议》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和股东权益等产生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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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<关于设立神州安杰医疗产业投资基金之框架合作协议>之终止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二月十三日 




